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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563][bookmark: _Toc2247]前言
2024年7月24日9时48分左右，位于大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辖区内星光影视园D 座东厅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名工人死亡。
[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OLE_LINK40][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43][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事故发生后，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大兴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大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组成的“7·24”事故调查组，并依法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列席参加，对此事故展开了全面的调查工作。依据《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京安发﹝2016﹞1号）、《大兴区2025年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对大兴经济开发区天诚嘉业公司“7·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成立了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组，并选定了有关专家及安全评估机构对事故发生单位现场进行实地查看，对事故发生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和评估。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受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的委托，由北京天恒安科集团有限公司针对事故企业现场检查评估情况，汇总整理了专家现场意见和北京天恒安科集团有限公司对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现状评估意见，最终编制完成了《大兴经济开发区天诚嘉业公司“7·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本事故整改评估报告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区应急管理局有关领导、相关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北京天恒安科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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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645][bookmark: _Toc146532263]

[bookmark: _Toc21521]1 编制说明
[bookmark: _Toc1902]1.1 评估目的及意义
为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国办发〔2015〕20号）、《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京安发﹝2016﹞1号）、《大兴区2025年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特开展此项工作。
通过开展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以实现有效督促事故发生单位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和处理意见的落实，督促其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强化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其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整改、对事故隐患进行排查和治理；进一步全面排查事故发生单位存在的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摸清事故发生单位的安全生产现状；进一步完善事故调查处理机制，提高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有关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管能力。
[bookmark: _Toc14747]1.2 评估对象及范围
[bookmark: OLE_LINK11]本次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的对象：大兴经济开发区天诚嘉业公司“7•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人员。
[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5]本次评估的范围：政府相关部门针对《大兴经济开发区天诚嘉业公司“7•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中所提出的对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人员行政处罚处理落实情况，以及事故责任单位对所提出的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等。
[bookmark: _Toc14709]1.3 评估程序和评估方法
[bookmark: _GoBack]1.3.1评估程序
本次大兴经济开发区天诚嘉业公司“7•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评估程序主要包括：现场评估调查准备（前期准备）；现场评估调查实施（包括：首次会、调查评估）；评估调查总结论证；编制评估报告。
1.3.2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评估组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方法开展工作
（1）通过深入事故发生单位生产现场，采取现场踏勘排查、调阅资料、听取汇报和询问等方式进行；
（2）评估组人员通过听取事故发生单位事故发生后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向事故相关人员询问了解、核查事故发生后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3）以现场检查为主，真实反映事故发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4）评估人员做好全程记录，必要时制作现场检查记录，记录内容包括时间、地点、检查内容、事故隐患或存在的问题等。
[bookmark: _Toc17717]1.4 组织评估和开展评估
1.4.1组织评估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2]在本次评估过程中，北京天恒安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恒安科）在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主导下，组织技术人员组成综合评估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对大兴经济开发区天诚嘉业公司“7•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
1.4.2开展评估
评估组严格执行《大兴区2025年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的有关规定，认真研读了《大兴经济开发区天诚嘉业公司“7•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2025年11月，评估组采取听取汇报、调阅事故原始档案、现场核查及询问等方法，深入事故发生单位现场开展评估工作。听取了事故责任单位的事故整改情况报告，对大兴经济开发区天诚嘉业公司“7•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逐一梳理和核实，同时，对事故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现场评估检查，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当即与事故相关单位进行了沟通，并向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进行了反馈，要求企业立即组织整改。
评估组召开全体成员会议，经充分讨论，形成评估意见。最终天恒安科汇总评估组对事故责任单位、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发生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等编写完成《大兴经济开发区天诚嘉业公司“7•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bookmark: _Toc21692]1.5 评估依据
大兴经济开发区天诚嘉业公司“7•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主要依据《大兴经济开发区天诚嘉业公司“7•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及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及标准。
1.5.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主席令〔2021〕第八十八号修订，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国家主席令〔1998〕第四号，国家主席令〔2021〕第八十一修正，自2021年4月29日起施行）
（3）《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7]第493号）
（4）《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号）
（5）《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0号）
（6）《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0号）
（7）《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2号）
（8）《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6号，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7号修订）
（9）《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
（10）《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五届〕第77号）
[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46][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55]（11）《北京市消防条例》（2025年3月26日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次修订）
（12）《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66号）
（13）《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85号，2021年12月3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302号令修改）
1.5.2标准规范
（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6，2018修订）
（2）《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3）《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
（4）《消火栓箱》（GB/T14561-2019）
（5）《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2013）
（6）《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GB25201-2010）
（7）《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8）《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 17945-2024）
（9）《锅炉房设计标准》（GB50041—2020）
（10）《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18）
（11）《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12）《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86）
（13）《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13861-2022）
（14）《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第2部分：安全生产通用要求》（DB11/T1322.2-2017）
（15）《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T50011-2010）
（16）《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50034-2024）
（17）《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
（18）《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GB19517-2023）
（19）《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2009）
（20）《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3-2013）
（21）《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2011）
（22）《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GB50055-2011）
（23）《用电安全导则》（GB/T 13869-2017）
（24）《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71-2012）
（25）《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GB50168-2018）
（2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2016）
（27）《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15）
（28）《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DB11/T 852-2019）
（29）《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GB 7231-2003）
（30）《消防安全标志第1部分：标志》（GB13495.1-2015）
（31）《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1部分：总则》（GB 39800.1-2020）
（32）《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
（33）《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20）
[bookmark: OLE_LINK112]（34）《安全评价通则》（AQ8001-2007）
1.5.3其他资料
（1）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4]《大兴经济开发区天诚嘉业公司“7•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 《大兴区2025年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方案》
（3）天诚嘉业公司其他相关资料
[bookmark: _Toc20416][bookmark: _Toc23407]2 事故责任单位及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大兴经济开发区天诚嘉业公司“7•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联合调查组对事故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出具了《大兴经济开发区天诚嘉业公司“7•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见（附件1）。
各部门按照上述文件的要求，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落实了责任追究措施。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已落实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行政处罚处理建议，事故责任单位已落实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分。详细评估过程如下。
[bookmark: _Toc23579]2.1 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2.1.1 事故调查报告中对责任单位追究建议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8]（1）经区应急管理局调查，天诚嘉业公司安排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人员上岗作业；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停电验电不规范、拆除作业不规范、安全教育培训不符合规定、安全管理不到位的事故隐患；未监督作业人员正确佩戴使用安全防护用具（安全帽、安全带等）。该单位的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对该单位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2）事故调查组通过查阅大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提交的履职材料，认为大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已经履行相关职责。
2.1.2 事故调查报告追究责任单位落实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05]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对天诚嘉业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依据处罚决定书号:（京兴）应急罚[2024]事2404-1号，对该单位处以人民币陆拾万元整的行政处罚，详细见非税收收入一般缴款书（附件2）。
[bookmark: _Toc4169]2.2 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2.2.1 事故调查报告中对责任人员追究建议情况
[bookmark: OLE_LINK53][bookmark: OLE_LINK54]（1）经区应急管理局调查，阎志芳作为天诚嘉业公司工程部工程主管，违规指挥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人员进行电工作业和高处作业，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区公安分局追究其刑事责任。
阎志芳未及时排查现场安全管理缺失、停电验电不规范、拆除作业不规范、未采取防护措施的事故隐患。其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对其处以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32]（2）经区应急管理局调查，贾晓妍作为天诚嘉业公司总经理，未及时消除安全教育培训不符合规定、岗位职责不明确的事故隐患，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对其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8]（3）经区应急管理局调查，王文水作为天诚嘉业公司副总经理兼东区项目经理，未组织开展触电和高处作业应急演练；未及时排查安全教育培训不符合规定、岗位职责不明确、派单方式不合理的事故隐患。其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对其处以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42]（4）经区应急管理局调查，甄立军作为天诚嘉业公司工程部经理，未及时排查岗位职责不明确、派单方式不合理的事故隐患。其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对其处以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2.2.2  事故调查报告追究责任人员落实情况
（1）北京市区公安分局已对天诚嘉业公司工程部工程主管阎志芳追究其刑事责任，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依据处罚决定书号：（京兴）应急罚【2024】事2404-5号，决定对其处以壹万柒仟玖佰玖拾陆元肆角贰分罚款的行政处罚，详细见非税收收入一般缴款书（附件3）。
[bookmark: OLE_LINK109][bookmark: OLE_LINK106]（2）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对天诚嘉业公司总经理贾晓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以及处罚决定书号:（京兴）应急罚[2024]事2404-2号，对其处以上一年收入百分之四十（伍万捌仟柒佰贰拾玖元捌角肆分）罚款的行政处罚，详细见非税收收入一般缴款书（附件4）。
[bookmark: OLE_LINK72][bookmark: OLE_LINK71]（3）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对天诚嘉业公司副总经理兼东区项目经理王文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以及处罚决定书号:（京兴）应急罚[2024]事2404-3号，对其处以贰万柒仟捌佰玖拾元伍角伍分罚款的行政处罚，详细见非税收收入一般缴款书（附件5）。
[bookmark: OLE_LINK45]（4）北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对天诚嘉业公司工程部经理甄立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以及处罚决定书号:（京兴）应急罚[2024]事2404-4号，对其处以壹仟捌佰柒拾伍元整的行政处罚，详细见非税收收入一般缴款书（附件6）。
[bookmark: _Toc13233][bookmark: _Toc5690]3 事故责任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北京天诚嘉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针对《大兴经济开发区天诚嘉业公司“7•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根据现场核实检查，已基本整改落实完成。
[bookmark: _Toc26256]3.1 事故调查报告中建议整改措施情况
（1）事故调查组要求天诚嘉业公司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明确岗位职责，督促从业人员严格遵守；自行成立事故调查小组，对此次事故开展调查处理，加强警示教育，切实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加强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工作，确保持证上岗；进一步加强对作业现场的安全检查，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及时制止和纠正违章作业行为，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2）事故调查组要求大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督促企业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并贯彻执行；结合事故案例加强对企业警示教育，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责任心，切实加强对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工作；督促企业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进一步加强特种作业人员的监督检查，严厉查处无证上岗、违章作业等隐患问题。
[bookmark: _Toc8153]3.2 事故调查报告整改建议落实情况
[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OLE_LINK51]事故发生后，大兴经开区管委会和天诚嘉业公司针对这起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认真整改。
[bookmark: OLE_LINK49]1.根据企业提供相关资料查阅及现场沟通交流，北京天诚嘉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已提交了整改落实报告，对评估项目落实基本到位，整改落实报告见附件7。 
其整改措施的完成情况如下：
（1）严肃追究相关责任，强化责任意识。
2024年8月16日全公司下发事故通报，并对事故相关责任人员扣除当月绩效20分及不同金额的绩效奖金。
（2）制定分步整改举措，筑牢安全防线。
1）即时整改，消除现场紧急隐患；
2）中期强化，完善流程与强化安全培训；
3）长效巩固，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2.大兴经开区管委会督促事故单位认真整改，并对重点行业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及专项整治，着力抓好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等各项工作落实，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如下（附件8）：
1）加强纽织领导，强化主体责任；
2）突出工作重点，全面落实安全监管责任；
3）深入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安全意识；
4）加大资金投入，提升安全保障力度；
5）针对北京天诚嘉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后续安全生产工作加大监管力度。
[bookmark: _Toc8613][bookmark: _Toc17084]4 评估意见
[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7]北京天诚嘉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对事故调查报告里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基本落实到位，对其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责任追究落实到位。专家组认为大兴经济开发区天诚嘉业公司“7•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八十八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北京市政府令217号）等要求。
[bookmark: _Toc24718]4.1 评估总体意见
[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28]结合《大兴经济开发区天诚嘉业公司“7•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对北京天诚嘉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措施与现场评估情况，经过对现场基础资料的查阅、相关人员的询问调查，对评估表逐条、逐项进行评估，最终确认北京天诚嘉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在现场评估过程中，对事故调查报告里要求整改项基本落实到位。对该公司应处理的人员处罚已经基本落实。
[bookmark: _Toc23452]4.2 专家现场意见
此次评估仅对事故报告中提及的现场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经过现场检查评估评估组认为：北京天诚嘉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对事故调查报告里要求的现场整改项基本落实到位。
[bookmark: _Toc29971]4.3 评估结论
此次评估仅对事故报告中提及的处理建议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经过前期评估组调研、现场评估检查及后期经评估组与专家进行研讨，评估组认为：
事故发生后，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分局、应急管理局等依法对相关责任单位及人员进行了责任追究，北京天诚嘉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要求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责任追究基本落实到位。
北京天诚嘉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在现场评估过程中，对事故调查报告里要求整改项基本落实到位，专家组认为大兴经济开发区天诚嘉业公司“7•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主席令第八十八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北京市政府令217号）、《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266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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